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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住建管〔2020〕724 号

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住房

租赁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的通知

各区住建局、各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中介企业、租赁双方当事

人：

近期，我市暴发城城找房、良哲公司、互盈科技、轻居科技、

隆湖物业、每天、黎舍等房屋租赁企业“高进低出”“长收短付”

事件，我局已多次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关风险提示，市政府于 12

月 16 日印发了《海口市房屋租赁市场集中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全面

开展房屋租赁市场整治工作，各区各部门对违法违规企业迅速开

展摸排查处。市公安部门对涉嫌犯罪的良哲公司负责人黄某、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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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科技公司负责人王某抓捕归案，有力打击了一批不法企业。为

进一步规范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，根据国家住建部、公安部等

6部门《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》（建房规〔2019〕

10 号，下称“建房规〔2019〕10 号文”）、《海口市房屋租赁管理

条例》、《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就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机构登记和开业管理

（一）规范登记管理，严禁超范围经营

凡在我市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，以及转租住房 10 套（间）

以上的单位或个人，应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。其中，从事房屋

租赁中介服务的机构经营范围应当含有“房地产中介”；从事住房

租赁经营的企业经营范围应当含有“房屋租赁”。

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房地产中介企业、房屋租赁企

业，应当及时办理注册地址变更手续。

（二）加强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及住房租赁企业开业管理

房地产中介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

30日内，到市住建部门办理备案；房屋租赁企业在开展租赁业务

前，应向市住建局报送开业信息。

已备案或报送开业信息的相关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名单在市

住建局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布并实时更新。

二、严格落实企业信息公示制度

房地产中介机构及房屋租赁企业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

及企业网络平台公示企业的重要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企业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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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、机构备案和从业人员基本信息，住房租赁合同（或中介服

务合同）文本、服务内容和流程、收费项目和计费标准、租赁信

息查验、内部管理制度、投诉方式和途径等。

三、切实规范从业人员管理，严禁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承接

业务

房地产中介机构、房屋租赁企业应当严格依照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规定及相关标准规范，加强从业人员准入招录管理，规范

从业人员行为，依法与本企业所有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。

严禁企业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自行承接住房租赁业务。

四、确保房源信息发布真实

房地产中介机构、房屋租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建房

规〔2019〕10 号文、《海口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》、《海口市房地

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核实房屋信息来源，对房源

信息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所发布的房源信息应当实名注明所在

机构及门店信息，并应当包含房源位置、用途、面积、图片、价

格等内容，签订合同前应向承租人出示房屋产权情况及业务委托

书。同一机构的同一房源在同一网络信息平台限发布一次，在不

同渠道发布的房源信息应当一致，已成交或撤销委托的房源信息

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从所有发布渠道上撤销。

五、规范合同订立，防范合同陷阱。房屋租赁企业与房屋

所有权人签订合同时，须约定房屋租赁企业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

周期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房屋租赁企业按月向承租人收取租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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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租赁企业与承租人签订合同时，须向承租人出示其与房

屋所有权人签订的合同或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出租该房屋的相

关证明材料；房屋租赁企业与承租人签订合同之日起 5日内，须

向房屋所有权人送交本房屋租赁企业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。

六、严格执行租赁合同备案制度

经由房地产中介机构、房屋租赁企业成交的住房租赁合同，

应当及时会同租赁当事人到房屋所在辖区住建部门办理租赁备案

手续。

各区住建部门发现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手续的，应当责

令其补办；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移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
处罚。

区住建部门要加快房屋租赁信息管理平台的应用，通过信息

平台实现公安、住建、不动产等数据共享，推进与相关企业业务

系统联网，实现房屋租赁合同即时网签备案。

七、规范租赁服务收费

房地产中介机构、房屋租赁企业收费应明码标价，出具收费

清单，列明全部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等内容，由当事

人签字确认。

中介机构不得赚取租金差价，房屋租赁企业不得违反合同约

定，拖欠房屋业主租金，擅自提高承租人租金；租赁合同期限届

满或解约时，除冲抵合同约定的费用外，房屋租赁企业应及时退

还承租人剩余租金、押金等。

八、推行租赁机构租金银行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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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房屋租赁企业应在市住建部门的

指导下，按业务开展需求与商业银行签订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协议，

开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，该账户不得支取现金，不得归集其

他性质的资金。

房屋租赁企业应在经营场所、房源发布平台、租赁合同中明

示监管账户信息和租金收付方式。承租人向房屋租赁企业支付租

金周期超过三个月的，房屋租赁企业应将收取的租金、押金和利

用“租金贷”获得的资金存入监管账户；承租人向住房租赁机构

支付租金周期在三个月以内的，由承租人自主决定租金和押金是

否存入监管账户管理。

存入监管账户的租金在房屋租赁企业和监管银行签订住房

租赁资金监管协议生效后的次月初按月划转给房屋租赁企业，房

屋租赁企业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给房屋所有权人或其委托人。

对拒不执行相关规定的房屋租赁企业，市住建部门联合相关

部门依法列入企业不良记录，并采取惩戒措施。

九、依法从严处罚违法租赁行为

房屋租赁企业出租住房的，不得通过欺诈、胁迫、格式条款

等方式哄抬租金，不得违法诱骗承租人签订长周期租赁合同，不

得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承租人合法权益或者加重承租人义务，不得

违背承租人意愿搭售其他商品或服务，不得实施价格串通、捏造

散布涨价信息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
住房租赁企业与承租人应当严格履行住房租赁合同约定，不

得单方面提高租金，不得随意克扣押金，不得巧立名目收费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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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通过合同欺诈、格式条款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，不得违法强制

单方解除合同。

对于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签订、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过

程中，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，骗取对方当事人

的财物、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、严禁“高进低出、长收短付”的经营模式

部分企业采取“高进低出、长收短付”经营方式，极易造成

“爆雷”“跑路”的发生，已经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和社会密

切关注。房屋租赁企业不得通过“高进低出、长收短付”等方式，

严重背离住房租赁市场价格、加大企业资金断裂风险、侵害房屋

权利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；房屋租赁企业应充分意识到采取“高

进低出、长收短付”方式进行市场扩张从而引发资金链断链的经

营风险、法律风险。同时，房屋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、欺骗、强

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，不得以租金分期、

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，不得将住房

租赁消费贷款相关内容嵌入住房租赁合同。

十一、建立健全纠纷调处机制

压实住房租赁纠纷处理主体责任，房屋租赁企业应当建立租

赁纠纷处理机制，及时受理房屋租赁投诉，妥善化解与相关当事

人的纠纷。房屋租赁企业与房屋权利人或者承租人的房屋租赁纠

纷无法协商解决的，应当通过人民调解、诉讼、仲裁等法律途径

解决，不得采取暴力威胁、恐吓、断水断电等暴力手段驱逐承租

人。



- 7 -

房屋租赁企业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，由住建部门会同相关部

门依法依规查处，采取约谈告诫、发布风险提示等措施，并抄送

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网信、税务等部门，作为不良行为记录，纳入

行业诚信系统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等信用评价系统，实施联合惩

戒。

十二、完善租赁行业自律经营

房地产行业中介协会应当完善行业自律，制定执业规范和行

为准则，组织开展住房租赁从业人员教育培训，发布租赁行业风

险提示，促进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。

特此通知。

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12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